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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2019 年 11 月 1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以

下简称“并购重组委”）2019 年第 55 次会议审核，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获有条件通过。 

根据并购重组委关于本次交易申请文件审核意见的要求，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顾问”）作为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项目（以下简称“本次重组”或“本次交易”）的独

立财务顾问，对相关问题进行了逐项落实，并发表核查意见如下，请予审核。 

如无特别说明，本核查意见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均与《四川岷江水利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并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

书（草案）（修订稿）》中相同。 

本核查意见所涉数据的尾数差异或不符系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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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请申请人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审计重大调整事项的具体原因、依据、受

影响的科目，及会计处理的恰当性，补充披露会计基础的规范性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请独立财务顾问、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一、问题回复 

回复： 

1、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审计调整的具体原因、依据 

根据本次重组的规范性要求，基于谨慎性原则，会计师对标的公司以前年度全口径

项目的收入、成本等进行了全面梳理，并对其历史报表进行了调整。相关会计调整主要

涉及收入、成本、管理费用、研发费用等科目。具体调整的原因和依据如下： 

1）收入方面，会计师对标的公司的项目销售合同、设备运单、验收单、投运单以

及经客户确认的项目完工进度单等资料进行了全面核查，并根据完工百分比法及风险报

酬转移原则确认项目收入。经逐个项目核查，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标的公司历史期

间的收入进行了相应调整。 

2）成本方面，会计师对标的公司的项目采购合同、验收单以及投运单等资料进行

了全面核查，并根据实际发生的料工费、经供应商确认的完工进度单和项目的实际进度，

结转项目成本。经逐个项目核查，会计师基于谨慎性原则对标的公司历史期间的成本进

行了相应调整。 

3）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方面，会计师根据标的公司取得的软件著作权、专利及验

收报告等对其研发项目进行了全面核查，一方面，调整了研发支出资本化和费用化的分

类，调增或调减了研发费用的金额，同时对于无形资产摊销的调整也影响了管理费用的

金额；另一方面对已达到预定用途应转为无形资产而未相应结转的项目进行了调整，调

增无形资产导致管理费用和研发费用中的无形资产摊销金额相应增加；同时，将部分不

属于项目成本的技术服务费、房租等由生产成本调整至管理费用，使管理费用增加。 

2、标的资产报告期内审计调整涉及的主要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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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电飞华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原因 

营业收入     12,918.37     4,870.49    -1,269.91  具体参见前文 

营业成本     12,624.62    -1,722.03    -8,247.24  具体参见前文 

管理费用 41.47 - 16.82 具体参见前文 

研发费用 45.99 2,954.59 2,661.55 具体参见前文 

其他调整 125.29 -363.55 -735.19 
费用跨期、坏账计提等方

面的调整 

利润总额        331.58     3,274.38     3,563.78   

注：正数为调增相应科目金额，负数为调减相应科目金额，其他调整中的正数表示调增利润总额，

负数表示调减利润总额。 

（2）继远软件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原因 

营业收入    -14,056.48    17,735.93    14,609.23  具体参见前文 

营业成本    -12,512.19    15,379.33    25,945.87  具体参见前文 

管理费用 450.14 -7.41 -0.01 具体参见前文 

研发费用 -834.01 - - 具体参见前文 

其他调整 -419.86 -1,391.70 906.91 
费用跨期、坏账计提等方

面的调整 

利润总额     -1,580.28       972.32   -10,429.72   

注：正数为调增相应科目金额，负数为调减相应科目金额，其他调整中的正数表示调增利润总额，

负数表示调减利润总额。 

（3）中电普华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原因 

营业收入     15,055.25     2,051.94   -58,387.96  具体参见前文 

营业成本     17,130.56    -3,361.87   -47,133.83  具体参见前文 

管理费用 1,123.03 8,196.75 5,737.60 具体参见前文 

研发费用 1,168.05 499.82 -1,046.49 具体参见前文 

其他调整 -517.94 -628.84 488.66 
费用跨期、坏账计提等方

面的调整 

利润总额     -4,884.31    -3,911.60   -15,456.59   

注：正数为调增相应科目金额，负数为调减相应科目金额，其他调整中的正数表示调增利润总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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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数表示调减利润总额。 

（4）中电启明星 

单位：万元 

科目 2019 年 1-4 月 2018 年度 2017 年度 调整原因 

营业收入      2,180.73    -3,185.16    -7,934.37  具体参见前文 

营业成本      2,086.51    -6,628.14    -6,221.12  具体参见前文 

管理费用 109.86 42.81 - 具体参见前文 

研发费用 -20.59 - - 具体参见前文 

其他调整 -411.78 39.78 -577.86 
费用跨期、坏账计提等方

面的调整 

利润总额       -406.83     3,439.96    -2,291.11   

注：正数为调增相应科目金额，负数为调减相应科目金额，其他调整中的正数表示调增利润总额，

负数表示调减利润总额。 

3、会计处理的恰当性 

本次重组关于收入成本的审计调整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企

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的规定进行。产品销售类业务以风险报酬转移作为

收入确认的时点，并按实际发生的成本进行归集。收入确认的具体依据为销售合同、发

货单、验收单、物流单。当客户验收完毕，风险报酬转移后，标的公司确认收入，同时

结转成本。技术服务类业务按完工百分比法对收入进行确认和计量，完工百分比法主要

是在资产负债表日提供劳务交易的结果能够可靠估计的情况下，依据完工进度确认提供

劳务的收入。完工进度按已提供劳务占应提供劳务总量的比例计算并经客户确认。收入

确认的具体依据为销售合同、经客户盖章确认的进度确认单。资产负债表日，标的公司

按照应提供劳务收入总额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确认收入后的金额，确

认当期收入；同时，按照应提供劳务预计总成本乘以完工进度扣除以前会计期间累计已

确认成本后的金额，结转当期成本。 

标的公司的研发项目严格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的规定来划分

资本化或费用化。标的公司的部分研发项目已形成专利、软件著作权，标的公司具有完

成该无形资产并使用或出售的意图，该项研究能够给标的公司带来经济利益，且支出能

够可靠的计量，此部分项目支出在开发阶段予以资本化；标的公司的部分研发项目仅形

成科研报告、论文等，无法形成成果，此部分项目支出在开发阶段予以费用化。 

综上所述，本次重组涉及的相关审计调整符合会计准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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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会计基础的规范性和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1）会计基础的规范性 

标的公司建立了《会计核算办法》、《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实施办法》、《全面预算管理

办法》、《项目财务管理规范》、《会计档案管理操作指南》等较为完善的财务管理制度。

标的公司一贯严格按照制度指导、执行日常会计基础工作，并在会计工作中不断完善制

度、加强人员培训、强化政策执行力度。标的公司会计机构独立，内设机构及岗位健全

完整，职责明确，相关会计制度在报告期得到一贯运用。 

报告期内，标的公司按照风险报酬转移确认销售商品类收入，按照完工百分比确认

提供劳务类收入。标的公司与客户的合同中对项目或业务的执行节点等都有明确要求，

且指定专门人员跟踪项目执行进度和质量，根据不同的业务类型，提供相应的服务。 

（2）内控制度的有效性 

标的公司一贯高度重视内控制度建设，编制和落实了《全面风险管理与内部控制办

法》、《财务风控手册》等内控制度，对预算、资金资产、收入成本管理等方面明确了流

程描述、审核要点、涉及风险分析和风险控制要点。实际工作中通过经济法律系统、项

目管理系统、报销系统、ERP 系统等信息化系统工具，规范化业务和财务操作，借助日

常稽核复核，落实相关内部控制要求，提高业务和财务信息质量。 

导致前述审计调整的主要原因是受制于客观环境的制约标的公司在内控制度的执

行过程中存在一定偏差。例如，项目执行过程中，因为业务部门与供应商的手续办理导

致实际成本归集不完整。此外，由于定制化开发项目周期一般较长，项目数量较多，标

的公司部门之间信息传递的延迟，导致项目的预算总成本未及时更新。以上两个方面的

原因影响了项目的完工进度的准确性，影响了收入和成本在不同会计期间的确认。 

在此次重组过程中，标的公司严格按照企业制定的内部控制制度对项目逐项进行了

逐一梳理，矫正了项目进度，调整了财务报表。以后，标的公司也会一贯要求各部门在

每一个会计期末，协同沟通，确保财务信息的准确性。 

经过调整后，财务报表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利于

进一步规范企业财务报表列报，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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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标的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财务相关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二、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之“第五章 标的资产基本情况”之“五、标

的资产的其他相关事项”之“（十）标的资产审计调整相关情况”中对上述事项进行了补

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标的公司报告期内审计重大调整事项的原因合理，依据充分，会计处理恰当，标的

公司会计基础规范，财务相关内部控制健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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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2、请中介机构就本次交易是否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发表明确意见。 

一、问题回复 

回复： 

根据《上市公司2018年度审计报告》和《备考审阅报告》，本次重组前后，上市公

司关联交易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2018年度 

交易前 交易后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万元） 8,563.22 411,397.36 

占营业收入比例（%） 7.64 75.65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万元） 58,013.70 25,379.62 

占营业成本比例（%） 61.72 5.84 

本次重组完成后，上市公司关联采购比例较本次重组前大幅下降，而关联销售比例

较本次重组前有所上升。上市公司未因本次交易增加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关联交易，本

次交易后上市公司新增业务未因本次交易增加关联交易。 

1、关联采购方面 

本次重组完成前，上市公司与关联方国网四川公司之间的关联采购占比较高，主要

系我国电力行业特殊的市场结构所致。我国大型电网主要由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负责运

营，行业集中度高。目前除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和海南五省（区）的电网由南方电

网运营外，含四川省在内的其余省区的电网均主要由国家电网负责运营。由于电网业务

的地域性垄断特征，上市公司除自有水电和并网小水电发电量外，主要通过联网线路从

国网四川公司趸购电量，使得关联采购占比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目前，国网四川公司为

岷江水电主要的电源点，上市公司必须向其购电才能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该等关

联采购符合上市公司原有业务和行业特点。在电网行业地域性垄断特征不变的情况下，

降低上市公司原有业务的关联采购比例难度较大。 

本次重组完成后，随着上市公司原有主要配售电及发电资产的置出，上市公司关联

采购比例较本次重组前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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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销售方面 

本次重组完成后，随着标的资产的注入，上市公司关联销售比例较本次重组前有所

上升，主要系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市场结构和发展阶段的客观条件所致，具有必要性和合

理性。标的公司立足电网，面向能源及公共事业领域，着力打造云网融合技术产品提供

商和运营服务商。一方面，国家电网公司是我国最大的电网运营主体，每年的投资总额

占全国电网投资的80%，是标的公司天然的最大客户。同时，电网是技术密集产业，是

先进技术需求最广泛、最集中的行业之一，电网公司由于其业务特点，承担着保障国家

能源安全的重大使命，相比其他公用事业，在信息化领域对信息系统安全性和稳定性的

要求更高，客观上对信息化产品和服务提供商的定制能力和稳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其行业信息化程度相对发电、油气等其他能源行业也更为领先。另一方面，标的公司在

“云网融合”全产业链中，拥有长期建设运营经验和积累，对国家电网的客户需求有着深

刻的理解，和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该等关联交易也支撑

了国家电网的信息化建设。 

国家电网所属各地方电网公司均为独立生产经营的主体，自主负责采购，且目前国

家电网及所属企业对于主要采购一直采取公开招标或公开竞争性谈判的方式，交易方式

及定价公开、公平、公正。标的公司向国家电网公司及其下属企业销售产品及提供服务，

绝大多数合同通过公开招标或公开竞争性谈判的方式取得，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按中标

/中选条件确定，定价流程公允，最终价格通过市场化竞争产生，交易条件及定价公允。 

尽管由于上述行业市场结构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导致上市公司在本次重组完成后的

短期内关联销售占比较高，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系统外业务的不断拓展，上市公司的关

联销售占比将逐步降低： 

1）标的公司在服务国家电网公司过程中形成的自主产品、集成能力和服务经验等

均具有可复制性，可推广应用在国家电网系统外的市场领域，且目前已形成一定的系统

外市场规模。标的公司将通过加快优势业务产品化水平、加强市场渠道和营销体系建设、

加大外部业务市场投入等举措，加快国家电网公司系统外业务市场拓展，提升国家电网

公司系统外业务规模。本次重组后的上市公司通过市场转型，大力拓展国家电网公司系

统外客户，从大型能源企业入手，利用成熟市场拓展经验，积极强化同源技术拓展、完

成同质化业务复制及痛点产品的打造，把握云网融合行业发展机遇，实现系统外业务的

快速发展，以逐步降低关联交易占比。 



 

10 

2）为进一步规范和减少本次重组完成后的关联交易，增强上市公司独立性，保护

中小股东利益，国家电网、信产集团均已分别出具了《关于规范和减少关联交易的承诺

函》。其中： 

国家电网承诺如下： 

“1、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

提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合法及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与上市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自觉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利用上市公司最终控制

方的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或要求上市公司给予优于市场第

三方的交易条件，不利用关联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积极支

持上市公司开拓本公司系统外业务市场，逐步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占比。 

2、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如发生或存在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交易协议，保证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

规定的关联交易程序，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

害上市公司或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

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

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信产集团承诺如下： 

“1、本次重组完成后，在不对上市公司及其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构成不利影响的前

提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采取合法及有效措施，尽最大努力减少与上市

公司之间的关联交易，自觉维护上市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利用上市公司控股股东

的地位及影响谋求与上市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或要求上市公司给予优于市场第三

方的交易条件，不利用关联交易谋取不正当利益。本次重组完成后，本公司将积极支持

上市公司开拓国家电网有限公司系统外业务市场，逐步降低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占比。 

2、在不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前提下，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与上市公

司如发生或存在无法避免或有合理原因的关联交易，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将

与上市公司依法签订交易协议，保证严格履行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上市公司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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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关联交易程序，按市场化原则和公允价格进行交易，不利用该类交易从事任何损

害上市公司或其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同时按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本公司将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上

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依法行使股东权利或者董事权利，在股东大会以及董事会对有关

涉及本公司事项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义务。 

4、本公司及本公司控制的其他企业和上市公司就相互间关联事务及交易所做出的

任何约定及安排,均不妨碍对方为其自身利益、在市场同等竞争条件下与任何第三方进

行业务往来或交易。” 

综上所述，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二、补充披露 

上市公司已在《重组报告书》（修订稿）之“重大事项提示”之“十、本次重组对上市

公司的影响”之“（四）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之“十二、交易各方重要承诺”，

“第一章 本次交易概况”之“四、本次重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之“（四）对上市公司关联

交易的影响”，“第九章 交易合规性分析”之“三、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的规定”，“第十二章 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之“二、关联交易”中对上述事项进行

了补充披露。 

 

三、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减少关联交易，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

十三条第一款中有利于减少关联交易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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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

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意见的回复》之签盖页）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黄朝晖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天万            周梦宇        

 

                                     

                        孟  娇            邹栊文        

 

独立财务顾问协办人：                                 

                        谭  畔            钱  程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